附件2
《深圳市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渔业类)扶持操作规程》修订条款对比表

	序号
	条款序号及名称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1
	第一条 依据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市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渔业类）管理，根据《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府规〔2023〕5号）、《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规划资源规〔2021〕1号）、《深圳市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渔业类）扶持措施》（深规划资源规〔2023〕3号，以下简称《扶持措施》）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渔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 为了加强深圳市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渔业类）管理，根据《深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财工贸〔2025〕16 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海洋发展局关于印发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深规划资源发〔2026〕4号）、《深圳市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渔业类）扶持措施》（深规划资源规〔2023〕3号，以下简称《扶持措施》）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渔业工作实际，制定本规程。



	2
	第八条 相关服务工作内容
	第八条 区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组织开展专项审计、专家评审等相关工作。
	第八条 区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及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3
	第十一条 “不予资助情形”
	（五）截至申报之日前三年内，依法依规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六）经查询人民法院公告网，申报单位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七）截至申报之日前三年内，申报单位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的；（八）申报单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当年度项目不予资助；申报项目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则发生事故三年内对该项目不予资助；（九）由区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不符合本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
	（五）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申报单位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六）经查询人民法院公告网，申报单位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七）由区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不符合本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

	4
	第十二条 加快发展远洋渔业
	（四）鼓励远洋渔业企业落户深圳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为我市新注册的远洋渔业企业，拥有农业农村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并已纳入我市渔业统计核算；

（五）支持远洋渔业企业建造、改造或者购置符合国家规定的现代化远洋渔船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拥有农业农村部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文件，并已纳入我市渔业统计核算；

（六）鼓励开发利用境外渔业资源和提升国际履约能力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拥有远洋渔业企业资格和农业农村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文件，并已纳入我市渔业统计核算；
	（四）鼓励远洋渔业企业落户深圳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为我市新注册的远洋渔业企业，拥有农业农村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

（五）支持远洋渔业企业建造、改造或者购置符合国家规定的现代化远洋渔船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拥有农业农村部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文件；

（六）鼓励开发利用境外渔业资源和提升国际履约能力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拥有远洋渔业企业资格和农业农村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文件；

	5
	第十五条第三款

“渔业产业贷款贴息”资助标准
	3.资助标准：按照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予以贴息。企业符合多项贴息标准的，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进行申报。贴息的最高期限为12个月，贷款期限超过12个月的，按12个月计算，不足12个月的，据实计算。
	3.资助标准：按照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予以贴息。贴息采取按年度申报和计算的方式，企业可在贷款存续期内，每自然年度（或财政年度）对其实际支付并符合条件的贷款利息单独申请贴息。企业同时符合多项贴息标准的，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对于同一笔贷款，已获得贴息支持的利息部分，在后续年度申报时须予以扣除，严禁重复申报和享受补贴。单一年度内，贴息计算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不足12个月的，据实计算。

	6
	第十六条 鼓励回运自捕水产品
	（一）鼓励远洋自捕水产品回运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拥有远洋渔业企业资格、农业农村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文件，并已纳入我市渔业统计核算；
	（一）鼓励远洋自捕水产品回运

1.申报专项条件：（1）申报单位拥有远洋渔业企业资格、农业农村部远洋渔业项目确认文件；




